
东昌区乡镇（街道）部分权责事项清单

金厂镇、街道取消权责事项（17项）

序号 实施主体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行使层级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1
金厂镇
街道

对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将全部资料报送
街道、乡镇人民政府的进行处罚

行政处罚
镇（乡、街

道）级
《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履行职
责事项清单》

2
金厂镇
街道

对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将前期物业服务
合同报送备案的进行处罚

行政处罚
镇（乡、街

道）级
《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履行职
责事项清单》

3
金厂镇
街道

对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将临时管理规约
报送备案的的进行处罚

行政处罚
镇（乡、街

道）级
《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履行职
责事项清单》

4
金厂镇
街道

对建设单位要求物业服务人承接未经查
验或者不符合交付使用条件的物业，或
者物业服务人承接未经查验的物业的进
行处罚

行政处罚
镇（乡、街

道）级
《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履行职
责事项清单》

5
金厂镇
街道

对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人未按照物业承
接查验协议的约定时间进行查验；建设
单位、物业服务人对存在问题未进行整
改的进行处罚

行政处罚
镇（乡、街

道）级
《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履行职
责事项清单》



序号 实施主体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行使层级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6
金厂镇
街道

对现场查验二十日前，建设单位不向物
业服务人移交有关资料的进行处罚

行政处罚
镇（乡、街

道）级
《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履行职
责事项清单》

7
金厂镇
街道

对物业服务人未在物业交接后三十日
内，将有关文件报送备案的进行处罚

行政处罚
镇（乡、街

道）级
《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履行职
责事项清单》

8
金厂镇
街道

对物业服务人未建立物业承接查验档
案，并妥善保管的进行处罚

行政处罚
镇（乡、街

道）级
《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履行职
责事项清单》

9
金厂镇
街道

对物业服务人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
物业合同约定提供物业服务的进行处罚

行政处罚
镇（乡、街

道）级
《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履行职
责事项清单》

10
金厂镇
街道

对物业服务人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
热、供燃气以及限制业主进出小区、入
户的方式催交物业费的进行处罚

行政处罚
镇（乡、街

道）级
《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履行职
责事项清单》

11
金厂镇
街道

对物业服务人未按照规定将物业服务合
同报送备案的进行处罚

行政处罚
镇（乡、街

道）级
《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履行职
责事项清单》

12
金厂镇
街道

对物业项目负责人未按照规定报到的进
行处罚

行政处罚
镇（乡、街

道）级
《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履行职
责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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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金厂镇
街道

对物业服务人未按照规定在物业管理区
域内显著位置公开相关信息的进行处罚

行政处罚
镇（乡、街

道）级
《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履行职
责事项清单》

14
金厂镇
街道

对物业服务人未按照规定建立、保存物
业服务档案和资料的进行处罚

行政处罚
镇（乡、街

道）级
《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履行职
责事项清单》

15
金厂镇
街道

对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前，原物业服务人
擅自退出物业管理区域，停止物业服
务，或者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在业主
或者业主大会选聘的新物业服务人或者
决定自行管理的业主接管之前，原物业
服务人未继续处理物业服务事项的进行
处罚

行政处罚
镇（乡、街

道）级
《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履行职
责事项清单》

16
金厂镇
街道

对建设单位将未出售或者未附赠的车位
、车库出租给本物业管理区域外的其他
使用人、每次租赁期限超过一年的进行
处罚

行政处罚
镇（乡、街

道）级
《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履行职
责事项清单》

17
金厂镇
街道

对挪用、侵占属于业主共有的经营收益
的进行处罚

行政处罚
镇（乡、街

道）级
《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履行职
责事项清单》


